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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阳区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发展资金
申报指南
 
一、申报依据
根据《榆阳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奖扶政策（试行）》制定本指南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是由本区个人和民营企业设立的，已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备案、审批部门注册登记并取得法人资格的非国有博物馆；
（二）申报单位注册地位于榆阳区行政区域内，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；
（三）具有固定的馆址，所选馆址符合博物馆用地及建筑要求标准，且具备合格的安全与消防设施、设备；
（四）具有一定数量且合法的展品，并能形成较成体系的基本展示，陈列展览面积需不低于400㎡，实际展出藏品数需达500件以上；
（五）具有相应的社会服务能力，无特殊原因，年开放时间应不少于240天；
（六）无文物经营行为；
（七）有相应的内部管理机制，无违法违规记录，无涉税犯罪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，未发生安全等重大责任事故、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三、扶持项目
（一）建馆补助
陈列展览面积不低于400㎡，实际展出藏品数达500件以上的，建成投入运营一年后，按实际陈列展览面积给予一次性500元/㎡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同一博物馆只能享受一次建馆补助。
（二）免费开放补助
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前三年予以200元/㎡运营补助，每年补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。
四、申报材料
申请建馆补助和免费开放补助均应提供：
（一）《榆阳区非国有博物馆建设扶持资金申请表》；
（二）博物馆设立备案确认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身份证明材料；
（三）场地合法、合规性证明文件：自有房产的，提供房产证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；属租赁场馆的，应提交五年以上有效租赁文件；由举办者或他人无偿提供场馆的，应有所有者提供场馆无偿使用证明。
（四）由有关部门出具的消防合格证明材料；
（五）由银行出具的开户许可证；
（六）充分反映场馆外景的照片2张及以上、充分反映场馆内展厅全景的照片3张及以上、展柜实景照片5张及以上、不同观众参观照片5张及以上。
除上述材料外，针对不同的申请扶持的项目，还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针对建馆补助，还需提交：
（一）陈列展览面积证明材料：博物馆和展厅总平面图（详细标注博物馆展示区域和其他功能区域的范围及面积）及其他能够证明展览陈列面积的相关材料；
（二）陈列展览相关证明材料：展陈大纲、藏品清单；
（三）场馆基建证明材料：场馆基建设计图、票据等资料。
针对免费开放补助，还需提交：
（一）场馆开放参观证明材料：包含开放通知、开放日志、参观登记册及其他能够证明年开放日期在240天以上的相关材料；
（二）日常运营经费证明材料：本年度水电费、物业管理费发票等。
以上申报材料，区文旅局根据工作需要可进行调整，如有调整将按规定一次性告知。
五、材料受理方式
申报材料请统一用A4纸型印制，彩色打印，一式两份，每项加盖单位公章，盖章后制成PDF版，装订成册，务必保证内容清晰。纸质材料本单位审核后，报送区文旅文广局文物办，同时提供相应PDF版电子材料。原则上提交材料均不予退回，请申报单位自行备份。
提交地址：榆林市榆阳区上郡中路61号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6楼612文物办
咨询电话：3455437
六、评审方式
区文旅局将通过资料核查、现场验收、专家评审等程序进行审核，并对通过审核的非国有博物馆依据奖扶政策进行资金补助。
七、其他事项
1.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，应安排专人严格按照通知和文件要求，按时按质报送有关申报材料。对逾期未报送的，视同放弃。
2.对虚假申报、骗取财政资金的单位，将向征信部门报送相关资料，三年内不得申报享受市级、区级各类扶持政策。
